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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章程》有关党务公开的论述

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

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

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

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

解和参与。

———摘自《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 2012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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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有关权力公开运行的论述

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

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

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

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

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

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

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

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摘自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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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
党务公开的意见》的通知

中办发〔2010〕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 党委) ，军委总
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已经中央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0 年 9 月 15 日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
实行党务公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重要意义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党务公开是指
党内事务的内容、程序、结果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党内

基层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生机活力的客观需要，是实
践党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基层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党内监督、

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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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

要意义。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

二、准确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推

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证。

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发扬民主，广泛参与。以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

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
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

环境，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积极稳妥，注重实效。坚持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自下而上的探索相结

合，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循序渐进，讲求实效，防止形式主义。党内事务除涉及
党和国家秘密等依照规定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外，都应向党员公开。公开

内容应真实、具体，公开形式应多样、便捷，并保证党务公开的时效性和经
常性。

———统筹兼顾，改革创新。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 居) 务
公开和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协调运转。积极适

应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新要求，不断完善公开制度，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
式，努力探索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区别情况，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类型党的基层组织的特点，确定相应
的公开内容和形式，提高党务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明确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
( 一) 党务公开的内容
1．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情况。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决议、

决定和工作部署等情况;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要决策及执行，任期工作目

标、阶段性工作部署、工作任务及落实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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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的思想建设情况。本级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计划及

落实、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及落实等情况。

3．党的组织管理情况。本级党组织的设置、主要职责、机构调整、换届选
举，党员发展、民主评议、创先争优，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党务工作经费管理

和使用，党员权利保障等情况。
4．领导班子建设情况。领导班子职责分工、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执行民

主集中制，召开民主生活会，年度考核评价等情况。
5．干部选任和管理情况。干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考核奖惩，干部监督

制度及执行等情况。
6．联系和服务党员、群众情况。听取、反映和采纳党员、群众意见和建议，

帮助党员、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难，接待来信来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办
理涉及党员、群众切身利益重要事项等情况。

7．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执行廉洁自律规定、落实党内监督制度、推进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处理违纪党员等情况。

8．其他应当公开的事项。
( 二) 党务公开的程序
1．制定目录。县( 旗)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党委分类制定所属

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其他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由上一级党组
织制定，规范公开的内容、范围、方式和时限等。省部级党委( 党组) 对制定党

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提出指导性意见。
2．实施公开。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依照目录进行。如有目录外需要公

开的事项，基层党组织应制定工作方案，报经制定党务公开目录的党组织审核
同意后进行公开。公开的时限应与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相适应。

3．收集反馈。党的基层组织应认真收集党员对党务公开情况的意见和建
议，及时作出处理或整改，并将结果向党员反馈。

4．归档管理。党的基层组织对公开的党务信息资料应及时登记归档，并

做好管理利用工作。
( 三) 党务公开的方式

党的基层组织应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通过党内有关会议、文件、

简报等方式进行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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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开展党内事务问询和党员定期评议等活动。

四、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保障制度
( 一) 例行公开制度

列入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目录的事项，按规定及时主动公开;暂时不宜
公开或不能公开的，报上一级党组织备案。公开事项如需变更、撤销或终止，

由制定党务公开目录的党组织批准，报省部级党委( 党组) 备案后及时公布并
作出说明。

( 二) 依申请公开制度

党员按有关规定向党的基层组织申请公开相关党内事务。对申请的事
项，可以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向申请人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暂时不宜
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及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申请事项及办理情况应报上一

级党组织备案。
( 三) 监督检查制度

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推动工作
落实。党的基层组织可通过聘请党员作为党务公开监督员等方式，加强对党

务公开工作的监督。
( 四) 考核评价制度

把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情况作为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年度工作
考核和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适时组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情
况进行评议，并及时公布评议结果。对不按规定公开或弄虚作假的，要批评教

育，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五、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 党组) 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
实加强领导。建立由党委( 党组) 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和单

位负责人参加的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办事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和指
导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

强协调配合，积极开展工作。党的基层组织是本级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责任
主体，主要负责人是实行党务公开的第一责任人。党的基层组织要从实际出

发，积极主动做好党务公开工作。

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是一项新的实践，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把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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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律，拓宽工作思路，不断把党务公开工作推向深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思想认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努力营造党务公开的良好

氛围。加强调查研究和督促指导，及时解决党务公开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为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党的基层组织对事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和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按规定可以向党外公开的，应列入党务公开目

录，通过新闻媒体、党建网站、公示栏等适时公开。

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单位党的基

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适用本意见，并可根据实际制定实施细则。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由总政治部根据

本意见精神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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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强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务

公开联系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和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
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近期，各省( 区、市) 在认
真研究、精心筛选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市( 地、州、盟) 、县( 市、区、旗) 作为中央

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根据中央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同
志指示精神，现就加强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联系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的重要作用

党的地方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是党的各级组织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

党的先进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央选择部分市、县作为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担负着先行先
试、总结经验、沟通信息、示范引导、研究问题等任务。切实加强联系点工作，

对于探索总结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特点规律、加强联系点党组织全面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具有重要意义。要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联系点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要求，为进一
步推进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积累经验、打好基础。

二、准确把握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的基本要求

党的地方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涉及面宽、政治性强、情况复杂。要督促联
系点从实际出发，按照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要求，合理安排，稳步推进;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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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

形式、拓宽公开渠道、完善公开制度等方面下工夫，增强党务公开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特别是抓住党委中心任务进行，通过党

务公开更好地凝聚各方面力量，推动中心任务完成;要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

系，党内事务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依照规定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外，都应

向党员公开;要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使党员优先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要把地方党组织党务公开与政务公

开、司法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协调

运转。

三、注重建立健全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制度规定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抓紧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相关制度规

定，搭建公开平台，使党务公开有章可循、有效开展。要明确党的地方组织党

务公开的原则、内容、程序、形式、范围等，健全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党内情况反

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制度，按规定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党内事务听证咨

询等制度，增强党的地方组织工作透明度;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考核评价、激

励惩处、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

开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边探索、边总结，鼓励联系点大胆实践、

勇于创新、破解难题，不断积累有效做法和经验，为研究制定党的地方组织党

务公开相关制度规定提供有益借鉴。

四、切实加强对联系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加强对联系点工作的研究和指导，督促联系点建立由党委主要领导或

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沟通协调，帮助联系点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搞好谋划部

署;要加强督促指导，定期分析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联系

点要积极探索实践，精心组织实施，加强问题研究，总结有效做法，及时向中央

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有关情况，切实发挥好联系点作用。

附: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名单

中央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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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名单(共 101 个)

北 京 丰台区、密云县
天 津 红桥区、宝坻区、蓟县

河 北 唐山市、藁城市( 县级)

山 西 晋城市、朔州市、长治县、清徐县

内蒙古 赤峰市、乌海市、宁城县、乌海市海勃湾区
辽 宁 大连市、鞍山市、建平县、盘山县、大连市西岗区

吉 林 通化市、松原市、通化县、乾安县
黑龙江 鹤岗市、延寿县、佳木斯市东风区、萝北县

上 海 徐汇区、青浦区
江 苏 镇江市、盐城市、常熟市( 县级) 、江都市( 县级)

浙 江 湖州市、温岭市( 县级)

安 徽 六安市、宣城市、岳西县、砀山县
福 建 泉州市、福州市鼓楼区、古田县

江 西 抚州市、九江市庐山区、吉水县
山 东 济南市、德州市、滕州市( 县级) 、烟台市莱山区

河 南 新乡市、信阳市、周口市、登封市( 县级) 、沁阳市( 县级) 、商城县、沈
丘县

湖 北 荆门市、仙桃市( 县级) 、宜都市( 县级) 、红安县
湖 南 衡阳市、益阳市、长沙市天心区、华容县
广 东 惠州市、深圳市南山区

广 西 钦州市、南宁市青秀区、田东县
海 南 东方市( 县级)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重 庆 万盛区、合川区、云阳县
四 川 泸州市、巴中市、成都市锦江区、青神县

贵 州 贵阳市、麻江县、玉屏县
云 南 曲靖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弥渡县

西 藏 日喀则地区、拉萨市城关区、江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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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西安市、西安市新城区、商南县

甘 肃 平凉市、白银市平川区、临泽县

宁 夏 石嘴山市、盐池县

青 海 海东地区、乐都县

新 疆 哈密地区、墨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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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
印发《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

行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纪发〔2010〕3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党委组织部:

现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纪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10 年 11 月 9 日

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县( 市、区、旗)

党委( 以下简称县委) 权力正确行使，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试行) 》等党
内法规，现就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重要意义

县一级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
节，县委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职责。县委权力
公开透明运行，是规范权力行使、强化权力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
措，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

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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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探索积累经验，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

二、明确试点工作任务

( 一) 明确职责权限

按照党内有关法规文件，明确划分县党代会，县委全委会、常委会及其成

员，县委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编制职权目录，明确职权主体、责任和要

求，尤其要加强对县委书记职权的规范。

( 二) 规范运行程序

坚持依法、高效、规范、透明的原则，编制并公布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运

行流程，明确行使权力的主体、条件、运行步骤、完成时限、监督措施等，提高权

力运行程序化、规范化水平。

( 三) 公开决策事项

实行权力运行公开。公开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决定、

决议及执行情况，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要党

务工作情况，县委管理干部评优表彰情况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等。公

开方式应根据情况，适宜在党内公开的，可采用党内有关会议、文件、简报以及

党员列席旁听党的会议等形式公开，按规定可以向党外公开的，可通过电视

台、电台和党建网站等实施公开。

( 四) 实施全面监督

整合监督力量，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

合，形成县委权力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设立

意见箱和监督电话，聘请党代会代表作为监督员或成立监督小组，组织党员、

群众对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情况进行评议等。加强情况反馈，指定专门机构负

责收集整理党员、群众意见，定期汇总、综合研究，建立反映问题处理工作

机制。

三、认真做好试点各个环节工作

( 一) 遴选试点单位

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按照先行示范、

积累经验、便于推广的原则，选择 1 － 2 个工作基础较好、有一定代表性的县

( 市、区、旗) ，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意，作为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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